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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庫務管理 

一、代庫機構  

(一)修訂市庫管理要點 

    為新北市政府各機關收支需要及管理市庫業務，訂有「新北市市

庫管理要點」。嗣為考量實務面市庫資金調度作業，需更明確定義納

入市庫集中支付之各項公款內容及計息原則，於 103 年度修訂前揭要

點。 

(二)遴選市庫代理銀行 

    因應市庫代理銀行於 102 年底屆期，於當年度以公開招標程序，

依地方政府公庫代理銀行遴選辦法遴選臺灣銀行(板橋分行)為新北

市 103 年度至 109 年度市庫代理銀行。並為提升便民服務，市庫代理

銀行應配合設置各區代辦市庫機構、代收稅費款機構。截至 109 年 12

月底止，共設有市庫代理銀行 1個，代辦機構 35個，及全國代收機

736 個。 

(三)精進公庫作業系統 

為精進市庫帳務處理效能與建立各機關財務自我負責機制，本府

102 年辦理市庫代理銀行重新遴選時，特於招標及遴選須知等相關文

件明訂獲選銀行需規劃開發相關作業系統升級。新系統業於 105 年 8

月 29 日正式上線，其主要升級內容為優化使用操作介面、提升人員

管理權責管控及提升系統安全效能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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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專戶管理 

   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、學校開立專(帳)戶，應依據「新北市政府

所屬各機關學校專戶存管款項管理要點」辦理。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

共計 483 個機關學校，開立專(帳)戶數共計 1,598 個。 

各機關學校開立專(帳)戶數占總開立數之比率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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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庫款集中支付 

(一)擴大辦理集中支付 

各項市款支出除零用金及部分專戶仍由各機關自行管理外，其餘特

種基金及專戶均由本局統一簽開市庫支票或撥存受款人存款帳戶，除提

高支付效率外，更促進庫款靈活運用，有效提升整體市庫財務效能。 

  

(二)E 化代扣繳作業 

市庫存款戶下增設各類代扣繳費款專戶，各機關與代庫銀行約定於

各項應納費款繳納截止日自上述專戶辦理轉帳代繳。除可遞延市庫支出

節省利息，更簡化各機關原有繳納流程，提升行政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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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匯存繳庫作業 

各機關原須持市庫支票與繳款書至銀行辦理繳庫，自 105 年起改於

付款憑單登打繳款書銷帳編號，即可透過匯存方式繳入市庫，除簡化行

政作業流程，更加速繳庫作業時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四、收入退還作業 

    繳入本市市庫存款戶之收入或暫收款項，依法令規定、經原收入機關

發現錯誤或因其他原因應予退還全部或一部分者，應辦理收入退還。為一

致性規範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收入款項退還作業，並簡化作業流程且兼顧

內部控制，縮短本府受理民眾申請退還及各機關等候時間，於 101 年 1 月

訂頒施行「新北市市庫收入退還作業程序」。嗣為維持作業彈性，實施以來

歷經數次修正，尤其以 106 年放寬機關可自行辦理收入退還之金額限制由

50 萬元提高至 1,000 萬元，除加強各機關帳務自主負責精神與落實本府節

能減紙政策，更大幅提升行政效率。現行作業程序摘要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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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支付憑單線上審核作業 

自 105 年起將支付憑單由紙本全面轉換成電子文件，並應用電子簽

章技術予以簽證，透過網路傳送本局收受，據以辦理庫款支付作業。除

縮短憑單傳遞時間，提升支付效能外，更有效簡化人工審核作業，保障

支付安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擴大放寬授權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及各區公所於 1,000 萬元額度內逕行

辦理收入退還作業，避免小額案件公文往返作業影響民眾受領款項時程。 

授權各機關於零用金額度內直接以現金退還應受退款人後，再彙整自市庫

退還撥補，除可降低行政成本，亦可縮短民眾受領款項時間。 

明確規範各機關辦理收入退還不論金額多寡或類別，以匯款方式辦理，除

簡化作業程序兼達節能減紙效果。 

明定稅課收入、地政規費、殯葬規費及戶政規費之退還，得由本府稅捐稽

徵處、各地政事務所、殯葬管理處及各戶政事務所依相關規定辦理，以維

持條文彈性，如殯葬管理處因應實際業務需求訂定之「新北市政府殯葬管

理處受理申請退還規費作業要點」。 


